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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苏州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为维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特制定会议须知如

下，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共同遵守： 

 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要求发言的或就

有关问题在现场会议提出质询的，应向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报名，并填写《股

东发言征询表》，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可发言，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

员对股东的问题予以回答。  

三、股东表决时，应准确填写股东姓名及持有股数，在表决票所列每一项表

决事项下方的“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以“√” 为准；若不选

则视为“弃权”，多选则视为“表决无效”，发出而未收到的表决票也视为“弃权”。 

四、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为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向参加股东

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

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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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议程如下： 

1、 听取、审议《关于修订<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2、 听取、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听取、审议《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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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日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12日 13点 30分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9年 9月 12日 

                  至 2019年 9月 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滨河路 1979号北一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具体日程安排 

1、由工作人员宣读《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2、由建研院董事长总经理、本次会议主持人吴小翔宣读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会

人数以及持股总数； 

3、由主持人吴小翔宣读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4、由主持人吴小翔提议本次会议计票人和监票人； 

5、由工作人员宣读议案： 

议案一《关于修订<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6、参会股东对议案内容有疑问的地方提问发言，建研院释疑后，参会股东填写

表决票表决； 

7、计票人、监票人统计投票表决结果； 

8、由计票人宣读本次会议现场表决结果； 

9、由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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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各位股东：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研院”）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

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鉴于本次重组中，交易对方在建研院层面的一致行动关系认定发生变化，因

此，公司会同中介机构修订了《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文件。 

以上议案，请审议。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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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研院”）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

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鉴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在建研院层面的一致行动关系认定发生变化，交易

对方中冯国宝、吴庭翔、丁整伟在公司层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在本次重组完成

后，不考虑配套融资的影响，冯国宝、吴庭翔、丁整伟合计将持有公司 10,873,274

股，占届时公司总股本的 5.69%。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 的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1）根据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

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具有第 10.1.3 条 或者第 10.1.5 条 规

定的情形之一； 

（2）过去 12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 

依据上述规定，交易对方中冯国宝、吴庭翔、丁整伟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

此，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1
 10.1.3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由第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五）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

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
 10.1.5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一）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第 10.1.3条第（一）项所列关联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

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五）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

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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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请审议。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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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各位董事：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研院”）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

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前，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春生合计持有公司 55,708,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完成

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影响的情况下，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春生合计持

有公司 55,708,326 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9.17%；交易对方中冯国宝、

吴庭翔、丁整伟在公司层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不考虑配套

融资的影响，冯国宝、吴庭翔、丁整伟合计将持有公司 10,873,274 股，占本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5.69%，该股份占比显著低于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

春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比，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春生将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因此，本次

重组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以上议案，请审议。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